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雪雕比赛方案
    一、活动主题：本次大赛采取命题和自主命题式创作，主题为《雪韵青春，雕筑梦想》与《自主命题》。
二、参赛对象：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、硕博研究生。
三、奖项设置
一等奖 2名、二等奖3名、三等奖5名，最佳设计奖、最佳工艺奖各1名，优秀作品奖若干名。获奖者均获主办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。
四、参赛须知
1.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，每所高校限报不超过3支队伍，每支队伍由4人组成，其中指导教师1人，参赛学生3名。各参赛队不能有重复人员，有重复者组委会按收到报名信息时间先后顺序取先报队伍，其余队伍视为无效报名。每名指导老师仅可带领一支学生队伍，无指导老师或指导老师重复视为无效报名。比赛期间不得更换队员，如遇特殊原因更换队员，须经组委会批准。
2.每支参赛队伍要选送1组以上（最多3组）设计稿件及简短设计说明，无报名信息及设计图稿代表队不能参加此次赛事。
3.此次赛事雪块为人造雪，长3米、宽3米、高3米。
4.各参赛代表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该类别作品并进行全方位艺术处理，不能使用颜色及非常规方式处理，不得在雪雕成品内使用辅助支撑架，作品周围1米范围内不得残留废雪。
5.作品制作时段原则上为每日9:00--16:00。参赛队伍专用工具自备，辅助工具架、铁锹由组委会配备。
